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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 
黃展翹小姐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義務秘書長  
彭沖先生  
 
 

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 (2)2 
戴燕萍小姐  

 
 
列席職員  ：高級議會秘書 (2)2 

麥麗嫻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2 
張慧敏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進一步討論關於支持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

委員會申辦 2011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全會的事宜  
[立法會 CB(2)245/07-08(02)、 CB(2)422/07-08(01)、
CB(2)439/07-08及CB(2)587/07-08(01)號文件 ] 

 
民政事務局局長作出簡介  
 
   民政事務局局長向事務委員會講述中國香港體

育 協 會 暨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下 稱 "港 協 暨 奧 委 會 ")申 辦

2011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下稱 "國際奧委會 ")全體委

員大會 (下稱 "全會 ")的安排，以及民政事務局對此項申辦

建議的立場。局長的發言稿其後在 2007年 11月 27日隨立

法會CB(2)439/07-08號文件發給委員。  
 
2.  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作出以下兩點補充：  
 

(a) 在 2011年國際奧委會全會上，極有可能選

出並公布 2018年冬季奧運會的主辦城市。

由於不少城市會爭取 2018年冬季奧運會的

主辦權，因此， 2011年國際奧委會全會將

可吸引國際媒體作廣泛報道；及  
 
(b) 由於在 2008年北京舉行的國際奧委會全會

上將選出並公布主辦 2011年國際奧委會全

會的國家／地區奧林匹克委員會 (下稱 "奧
委會 ")及其所屬城市，這對香港申辦 2011
年國際奧委會全會來說，是一項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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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3.  陳偉業議員質疑港協暨奧委會為何不能斥資主

辦該活動，而要由香港人支付費用。他認為港協暨奧委

會應盡量發掘各種經費來源，而不應倚賴政府。張宇人

議員表示自由黨支持該項申辦建議，但他要求政府當局

澄清，港協暨奧委會會否在財政上分擔主辦 2011年國際

奧委會全會的費用。主席詢問，若費用總額超出政府當

局應委員在 2007年 11月 9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所作要求

而提供的補充文件 [立法會CB(2)422/07-08(01)號文件 ]第
8段所載的 2億元開支預算，港協暨奧委會可否填補當中

的差額。  
 
4.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委員就撥款安排提出的詢

問時解釋，港協暨奧委會已確實表明該會因資源有限，

而無法在財政上分擔主辦 2011年國際奧委會全會的費

用。霍震霆議員以港協暨奧委會會長的身份告知委員，

港協暨奧委會獲國際奧委會認可為香港的奧委會。根據

國際奧委會的慣例，國際奧委會全會的主辦權只授予從

屬的奧委會，而有關奧委會的所屬政府應對主辦國際奧

委會全會此項活動給予支持。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

補充，港協暨奧委會本身是由政府資助。若要求港協暨

奧委會在財政上分擔主辦 2011年國際奧委會全會的費

用，所動用的款項終歸也是來自政府。  
 
5.  霍震霆議員請委員注意，根據現有資料，新加

坡主辦 2005年國際奧委會全會，為當地經濟帶來了重大

收益，尤其是在旅遊業及某些工商業務方面。他籲請委

員支持今次的申辦建議。他補充，他收到消息，指新加

坡國家奧林匹克理事會 (下稱 "新加坡奧委會 ")會再度為

新加坡爭取 2011年國際奧委會全會的主辦權。  
 
6.  劉秀成議員詢問，奧委會在主辦國際奧委會全

會時，可否接受商業贊助。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若估

計費用超出開支預算，當局會考慮透過籌募經費或接受

私人捐款的方式填補差額。  
 
7.  劉慧卿議員注意到，舉辦世界貿易組織 (下稱

"世貿 ")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開支預算為 2億 5,600萬元，

而舉辦 2011年國際奧委會全會的預算費用並不超過 2億
元。她詢問為何兩項活動的開支會有差異。  
 
8.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回應

時表示，據港協暨奧委會所述，雖然國際奧委會全會的

規模和形式與世貿部長級會議相若，但由於國際奧委會

及國際奧委會全會的參加者會承擔部分開支項目的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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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估計主辦 2011年國際奧委會全會所需的開支

將會少於舉辦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預算款額。  
 
9.  劉 慧 卿 議 員 從 政 府 當 局 的 補 充 文 件 第 6 段 得

悉，港協暨奧委會表示國際奧委會及國際奧委會全會的

參加者，會 "大致 "承擔該段所列出的各個開支項目。劉

議員表示，她支持香港主辦國際會議，但港協暨奧委會

應提供較確定的資料，表明政府當局是否最終要全數支

付各項開支。她質疑，若國際奧委會及 2011年國際奧委

會全會的參加者不在財政上分擔有關費用的話，香港會

否有任何實質得益。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10.  劉慧卿議員進一步表示，為方便委員作出考

慮，政府當局亦應提供資料，闡明主辦世貿第六次部長

級會議和國際電信聯盟 2006年世界電信展為香港帶來的

有形與無形效益，供委員參考。田北俊議員又認為，歷

屆國際奧委會全會的主辦城市舉辦此項活動的成本和效

益等資料，對委員來說會有參考價值。應主席的要求，

民政事務局局長答允盡量提供所需資料，供委員參考。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主辦世貿第六次部長級

會議和國際電信聯盟 2006年世界電信展為香港

帶來的有形與無形效益所提供的補充資料，已

隨立法會CB(2)587/07-08號文件發出。 ) 
 
11.  劉慧卿議員 詢問，倘港協暨奧委會成功申辦

2011年國際奧委會全會，負責掌管所涉撥款用途的是港

協暨奧委會，還是政府當局。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

示，有關撥款的運用會由政府當局負責，而在這方面已

設有完善的財務監察機制，確保公帑的運用具成本效益

和合乎問責原則。  
 
12.  劉慧卿議員又詢問，政府當局何時會就支持港

協暨奧委會主辦該活動預計所需財政資源的相關財務建

議，諮詢事務委員會，以及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
委會 ")提出撥款申請的時間。  
 
13.  主席請委員留意政府當局的補充文件第 12段所

載申辦程序的主要步驟。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
樂及體育 )特別指出，若港協暨奧委會在 2007年 12月中／

12月底獲國際奧委會預選，政府當局會在 2008年 2月底之

前，請財委會原則上批准支持港協暨奧委會主辦該活動

預計所需的財政資源。該次申辦到 2008年 8月會有結果，

若港協暨奧委會申辦成功，政府當局將再諮詢事務委員

會，並會向財委會提交更詳細的預算以尋求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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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4.  田北俊議員提及政府當局的補充文件第 6段，並

詢問若當中所列 6個項目的費用會由國際奧委會及 2011
年國際奧委會全會的參加者承擔，政府須負責甚麼開支

項目。他要求政府當局在 2008年年初提交撥款建議請財

委會作原則上的批准時，應就擬議預算的各個開支項目

提供詳細分項數字。民政事務局局長答允盡量提供所需

資料。  
 
15.  陳偉業議員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在

歷屆國際奧委會全會中，負責主辦的各個奧委會所屬政

府承擔的開支項目，以及當中涉及的費用。他表示，當

局應在有關撥款建議提交財委會作原則上的批准之前，

提供上述資料。  
 

 
 
 
 
 
 
 
 
 
 
 
政府當局 

16.  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 表示，因應委員在

2007年 11月 9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的查詢，港協暨奧

委會已在 2007年 11月 10日去信南韓奧林匹克委員會 (主
辦 1999年國際奧委會全會的奧委會 )和新加坡奧委會 (主
辦 2005年國際奧委會全會的奧委會 )，以及在 2007年 11月
16日去信危地馬拉奧委會 (主辦 2007年國際奧委會全會

的奧委會 )，索取有關主辦國際奧委會全會的資料，特別

是籌辦國際奧委會全會的財務規劃和開支模式。他告知

委員，截至 2007年 11月 22日，只有新加坡奧委會回覆了

港協暨奧委會，表示需要一些時間才能提供該等資料。

他承諾，一有陳偉業議員要求提供的資料，便會將有關

資料提交事務委員會。  
 
17.  李國英議員提及政府當局的補充文件第 9段，並

詢問開支預算有否計及主辦該活動所需的人力資源，尤

其是對民政事務局的人手需求。他指出，根據新加坡的

經驗，主辦國際奧委會全會需要大量人手。民政事務局

局長表示，主辦 2011年國際奧委會全會需動用相當多的

人力資源，而當局在制訂現行建議時，已把預計的人力

成本計算在內。他補充，政府當局會遲一步定出詳細的

人手需求。  
 
18.  黃定光議員問及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 (下稱 "中
國 奧 委 會 ")對 香 港 主 辦 2011年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有 何 意

見。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中國奧委會支持此事，

並認為在這方面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作出決

定。黃議員表示，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支持申辦 2011年國

際奧委會全會的建議，因為這樣既可提升香港的國際形

象，又能促進市民普遍對體育運動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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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黃定光議員 又詢問是否會有其他奧委會申辦

2011年國際奧委會全會。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表示

到 2007年 11月 29日便會知道，但據他所知，部分在亞洲

的奧委會包括新加坡奧委會，已表示有意申辦。他補充，

在 2008年 8月 8日於北京舉行的 2008年國際奧委會全會

上，將會選出和公布主辦 2011年國際奧委會全會的奧委

會及其所屬城市。  
 
20.  譚香文議員詢問，現行建議會否包括推行措施

提高公眾對體育運動的興趣。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

示，為配合北京 2008年奧運會及殘疾人奧運會和在香港

舉行的 2008年奧運會及殘疾人奧運會馬術項目，政府當

局會動員有關的政府政策局和部門，以及各相關界別的

非政府機構和社區團體，支持在社會上宣揚和推廣奧運

精神，以及加強對奧運的認識。  
 
21.  劉秀成議員對申辦建議表示支持，並促請政府

當局全力支援所須進行的游說工作。他建議政府當局向

國際奧委會證明香港在會議及旅遊設施方面具競爭優

勢，並擁有其他富吸引力的特色。譚香文議員亦表達類

似意見。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若事務委員會支

持今次的申辦建議，港協暨奧委會定會竭盡所能，為申

辦該活動進行游說工作。  
 
22.  陳偉業議員表示，他支持香港主辦國際會議，

但政府當局不應只有興趣舉辦一些各方矚目的國際盛

事。他認為政府當局亦應考慮在香港舉辦有關人權及貧

窮事宜的國際會議。  
 

 

 

 

政府當局 

23.  主席總結委員在會議席上發表的意見時表示，

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港協暨奧委會向國際奧委會提出

主辦 2011年國際奧委會全會的意向。她要求政府當局在

提交有關建議尋求財委會原則上的支持之前，提供委員

要求給予的補充資料。  
 
24.  議事完畢，會議在上午 10時 33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3月 4日  


